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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隊/集訓隊/區隊附加章則及須知  

 
 
1) 入選區隊：  

 1.1  於總會舉辦的公開比賽取得冠、亞或季軍並獲全體教練推薦或自薦； 

 1.2 由教練遞交推薦名單予理事會作最後確認。 

   
 2) 區隊晉升集訓隊資格： 

 2.1 
參加區隊後，在總會舉辦的排名賽事中，每半年度總排名達 1/2或以上成績；不足 5人的項目，
只選 1人； 

 2.2 計算方法：以每年 3月 31日及 9月 30日為截算日期，計算每半年的總排名成績； 

 2.3 
代表隊人數為 12 人，集訓隊人數為 20 人，區隊人數為 20-25 人。每隊人數將可能按實際情
況調整。 

   

3) 晉升代表隊資格： 

 由訓練隊教練團觀察隊員表現及排名賽成積而定。 

  

4) 集訓隊降級資格： 

 4.1 集訓隊隊員如於每半年度總排名低於 1/2成績，將會被降級至區隊； 

 4.2 不足 5人之項目，只選 1人留隊，其他將會被降級至區隊。 

   

5) 區隊降級資格： 
4)  5.1 區隊隊員如於每半年度總排名低於 1/2成績；及 

 5.2 同時有相對數目的新隊員入隊。 

   

6)  參加海外比賽資格： 
 
 
 

 6.1 亞洲區賽事： 
 
 
 
 
 

 
 
 
 

6.1.1 首選世界錦標賽／世界盃（分站賽）／亞洲錦標賽／世界青少年錦標賽／亞洲青少
年錦標賽成績，達 1-8 名內（必須名列前 1/3 名次及最少 4 個國家及不少於 9 人參
賽。）；成績將適用於翌年由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 

   
   
  6.1.2 次選亞洲盃／全國錦標賽，達 1-3名內（必須名列前 1/3名次及最少 4個國家及不少

於 9人參賽。）；成績將適用於翌年由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    

  6.1.3 
再選排名賽成績首 3-5 名，如排名次序相同者，須按出席率計算優先次序；排名賽
積分計算為比賽截止報名日期前 30日 ，不足 5人之項目，不設後補； 

  6.1.4 後補名單必須於排名賽首 8名或以上成績， 

  6.1.5 最終參賽資格及名額須綜合教練對運動員的能力評估，決定是否適宜參加該項比賽； 

  6.1.6 參賽名單及資助額須由理事會作最後確認。 

  6.1.7 不設自費參賽。 
    
 6.2 世界盃/世界錦標賽： 
  6.2.1 首選世界錦標賽／世界盃（分站賽）／亞洲錦標賽／世界青少年錦標賽／亞洲青少

年錦標賽成績，達 1-8 名內（必須名列前 1/3 名次及最少 4 個國家及不少於 9 人參
賽。）；成績將適用於翌年由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 

   
   
  6.2.2 次選亞洲盃／全國錦標賽，達 1-3 名內（必須名列前 1/3 名次及最少 4 個國家(適用

於亞洲盃)及不少於 9人參賽。）；成績將適用於翌年由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    

  6.2.3 再選只限排名賽成績首 2 名，如排名次序相同者，須按出席率計算優先次序；排名
賽積分計算為比賽截止報名日期前 30日，不足 5人之項目，只選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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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不設後補名單； 

  6.2.5 最終參賽資格及名額須綜合教練對運動員的能力評估，決定是否適宜參加該項比賽； 

  6.2.6 參賽名單及資助額須由理事會作最後確認； 

  6.2.7 不設自費參賽。 
    
 6.3 2014中國排名賽事 
  6.3.1 首選世界錦標賽／世界盃（分站賽）／亞洲錦標賽／世界青少年錦標賽／亞洲青少

年錦標賽成績，達 1-8 名內（必須名列前 1/3 名次及最少 4 個國家及不少於 9 人參
賽。）；成績將適用於翌年由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 

   
 
 
 

  

  6.3.2 次選亞洲盃／全國錦標賽，達 1-3 名內（必須名列前 1/3 名次及最少 4 個國家(適用
於亞洲盃)及不少於 9人參賽。）；成績將適用於翌年由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    

  6.3.3 
再選排名賽成績首 8名，排名賽積分計算為比賽截止報名日期前 30日，不足 5人之
項目，只選 1人； 

  6.3.4 後補名單必須於排名賽達 1/2或以上成績，不足 5人之項目，不設後補； 

  6.3.5 最終參賽資格及名額須綜合教練對運動員的能力評估，決定是否適宜參加該項比賽； 

  6.3.6 參賽名單及資助額須由理事會作最後確認； 

  6.3.7 不設自費參賽。 
    
7) 選拔隊員出賽上訴機制 
 7.1 如隊員對於選拔隊員出外作賽名單或入隊事宜，表示不滿意，可向總會提出上訴，但須留意

以下要點 :   

  7.1.1 上訴者須具名，可以個人或屬會名義提出； 

  7.1.2 須以書面形式向總會提出理據申請； 

  7.1.3 必須於公佈名單後 3天內提出，逾期申請，恕不受理，敬請留意。 

    
 7.2 就着上訴個案，總會將成立「上訴委員會」作審查。委員會成員包括 2 名訓練隊教練及 2 名

理事會代表。”上訴委員會”將就個案展開調查，並於投訴接納起計 14天內完成報告。   

   

 7.3 若上訴人不服「上訴委員會」的報告，有關個案將轉交理事會作最終審查，並將由個案轉交
起計 60天內完成報告。   

    
8) 個人紀律： 
 8.1 請各隊員保持個人紀律，尊重教練、隊員及賽事工作人員； 
 8.2 在任何賽事不可作弊，保持優良的體育精神； 

 8.3 愛護訓練及比賽場地的設施，切勿破壞。 

    
9) 終止合約： 
 9.1 沒有提供充份理由而連續缺席任何項目訓練日；或 

  9.2 沒有提供充份理由而連續缺席任何項目排名賽及總會比賽；或 
  9.3 違返任何守則或附加章則。 

    
10) 其他： 

  10.1 出席率計算：以年度計算所有場地之訓練日；如排名積分相同者，以出席率計算優先次序； 

 10.2 
所有場地費用由總會支付，為妥善分配資源，訓練日遲到及早退時間合共不可超過 30分鐘，
否則，入場費自理； 

 10.3 各訓練費場地資料： 

  場地 地址  
  Climberland 九龍大角咀洋松街 89號 3字樓 B室  

  Just Climb 九龍新蒲崗太子道東 706號太子工業大廈地下 D室  

  YMCA 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 22號  

  Go Nature 
go 

觀塘興業街 14號永興工業大廈地下 C2室  

  Da Verm 西營盤皇后大道西 419G號地下  



  SKM 
aa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  

     

 10.4 各項排名賽詳細資料，將於比賽前七日或之前通知； 
 10.5

8 
惡劣天氣安排： 

  10.5.1 戶外訓練日：凡於中午十二時天文台仍懸掛一號風球或以上，或紅、黑色暴雨警
告，當日之訓練將會取消。    

  10.5.2 戶內訓練日：凡於中午十二時天文台仍懸掛三號風球或以上，或紅、黑色暴雨警
告，當日之訓練將會取消。    

 10.6
9 

最佳成績計算次數： 
  比賽次數 (包括 CHKMCU比賽) 計算成績次數 (最佳成績)  
  8或以上 減除最差 2場成績  
  7 5  
  6 4  
  5 3  
  4 3  
  3 2  
  2 2  
     
 10.7

10 
每年度積分將保留至海外比賽日期前一年內為限，作為計算出賽之優先次序。所有排名賽參
加者於比賽前一星期內不可擅自進入比賽場地。   

 10.8
8.11 

參加海外比賽截算日期：以賽事截止報名日期計算。但如報名日期與比賽日期不足 30 天，
則以比賽日期前 30天作截算日期。(如比賽日期為 5月 31日，截算日期為 5月 1日 )   

 10.9
12 

排名賽積分計算方法： 

  8.12.1 訓練隊內部排名賽      =  積分 x 1 

  8.12.2 總會(CHKMCU)舉辦賽事  = 積分 x1.5 

 10.10 積分對照表：  

    
 
 

 名次 積分 x 1 積分 x 1.5 名次 積分 x 1 積分 x 1.5 名次 積分 x 1 積分 x 1.5 

  1st 100 150 11th 31 47 21st 10 15 

  2nd 80 120 12th 28 42 22nd 9 14 

  3rd 65 98 13th 26 39 23rd 8 12 

  4th 55 83 14th 24 36 24th 7 11 

  5th 51 77 15th 22 33 25th 6 9 

  6th 47 71 16th 20 30 26th 5 8 

  7th 43 65 17th 18 27 27th 4 6 

  8th 40 60 18th 16 24 28th 3 5 

  9th 37 56 19th 14 21 29th 2 3 

  10th 34 51 20th 12 18 30th 1 2 
 

 
修訂於：2014年 4月 2日 


